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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持有技術股份管理要點 

110 年 7 月 12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主管會議通過 

110年 8月 3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管理因運用研究發展成果所獲技術股份，依「科學技術基

本法與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、「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股權管理

及處分作業要點」以及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股權處分管理機制參考原則」，訂定本要點。  

二、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： 

(一)發明（創作）人：指本校全職教師，代表技術研發團隊向產學合作處專利暨技術移轉中心（以

下簡稱技轉中心）提出專利申請或技術移轉申請之提案人。 

(二)研究發展成果（以下簡稱研發成果）：指因研究工作所產生之知識、技術、著作、在校內外

製成之原型或產品，以及因而取得之國內外專利權、著作權、商標權、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、

電腦軟體、營業秘密及專門技術等智慧財產權。 

(三)技術股份（以下簡稱技術股）：指本校研發成果因技術移轉授權或讓與後所獲得之被授權人

或受讓人股權。 

(四)帳面金額：指本校研發成果因技術移轉授權或讓與後，所帳列之股權金額。 

三、股權之管理方式如下： 

(一)已於上市(櫃)市場交易之股權，技轉中心得進行股權處分評估。 

(二)未於上市(櫃)市場交易之股權，由技轉中心持續管理之。但發行股票或股權證明公司向技轉

中心提出買回計畫，提送本校技術股處分審查會(以下簡稱審查會)審議通過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發行技術股予本校之公司原則於每年底將公司持有之股權狀態、公司財務及營運狀況等提報技轉

中心，必要時得出席本校審查會。 

五、技術股認列入帳價值，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政府相關規定辦理。認列時點以廠商完成技術股登

記，並繳交相關資料為原則。 

六、技術股之營業稅及二代健保費用之繳納方式，有關營業稅部分，依本校技術移轉授權金總額外加

5%現金為營業稅之繳納金額，該營業稅由被授權人或受讓人(例如被授權廠商)繳現金入校後，本

校代繳之；有關二代健保部分，該二代健保之公提保費及自提保費由教師繳現金入校後，本校代

繳之。(財政部若有更新規定，本校從其規定辦理) 

七、本校與研發成果發明人，關於技術股之分配比例，依本校「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」

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校持有之技術股，依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」第九條規定，於本校校務基金下收支

及保管，並由技轉中心與總務處負責管理與運用。  

九、為兼顧本基金收益性及安全性，本校為技術股處分除因長期投資或策略性合作等其他原因外，依

下列條件之一遴選處分標的： 

(一)股票已於上市(櫃)市場交易者，其市場交易價格前一個月收盤平均價高於帳面金額、連續三

年收盤平均價低於帳面金額或依本校審查會決議應予處分。市場交易價格係以臺灣證券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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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公告成交資訊為準。 

(二)股票未於上市(櫃)市場交易者，發行股票或股權證明公司提出買回計畫。 

十、本校技術股處分審查會，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： 

(一)初審：以技轉中心請由研究發展成果審查委員組成初審小組，委員五至九人，必要時得聘請

外部專業人士擔任或委託專業機構、法人或團體辦理。初審小組就處分標的進行初步審查，

並作成初審意見。 

(二)複審：由技轉中心簽請校長同意後，將初審意見送本校投資管理小組進行複審。 

十一、本校技術股處分由投資管理小組審查通過後，經校長核可，由技轉中心委託專業機構執行技術

股處分，並視技術股性質，依各權責單位之內部相關作業流程辦理。技轉中心應將處分技術股相

關文件妥善保存。 

十二、技轉中心辦理技術股處分業務相關人員，除涉及違法情事外，其循本要點規定程序進行技術股

處分定價後，免除其於定價後價格變化產生之執行職務與財產帳面減損之責任。 

十三、研發成果之技術股歸屬發明人部分，得於技術移轉之授權或讓與等合約中，以書面方式約定由

合約當事人直接移轉技術股予發明人，相關稅賦及其他費用應由發明人自行負擔；發明人依此約

定已取得技術股，不得再對歸屬本校技術股部分主張分配。 

十四、本校未受資助機關補助，自行研發產出之研發成果所獲得技術股，其處分及管理，準用本要點

規定。 

十五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